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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起草；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

会归口。编制工作由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西南大学等单位负责。

2. 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重视，植物健康管

理和病虫害防治已经进入了诊断、监测和处方与实施防控的新阶段，过去单一的以病虫害

防治为核心的植物保护已经不能满足高质量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方位的植物健康

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重视。植物健康管理必然会成为社会化的农业生

态系管理的组成部分，植物医学将与人体医学、兽医学组成鼎足之势。植物医学指导下的

植物医院建设已经成为必然。植物医院将畅通长期无解的病虫害防控技术的最后一公里，

还能从根本上解决了作物健康种植的痛点，可以满足不同种植规模、不同技术欲望的种植

者对植物健康维护及病虫草害预防与控制的技术需求，但是目前植物医院作为新生事物，

缺乏统一的建设规程，无法实现规范有序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植物医院的标准，方

可实现植物医院向好发展。

3. 相关标准

GH/T 1122-2020《庄稼医院建设与管理规定》

DB37/T 2526.3-2015《农业社会化服务第3部分：庄稼医院基本要求》

《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明确了具体到县域的植物医院的配置，不同级别的植物

医院的建设配置应有差别，不能同一而论。《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中基本功能除了

以上两个标准中规定的植物诊断、防治等常规功能外，还将承担公益事业，推进公共植保

和绿色发展、弘扬和传承植物医学医道文化、促进植物医学人才成长和创新发展作为了植

物医院的基本功能，以期将植物医院、植物医生、植物医学更好的融合，实现三位一体协

调发展。《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对植物医院成立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明确，明确了人

员、场地、仪器设备等基本条件。除此之外，相较于以上两个标准，新标准还具体了一些

建设要求，如明确了除了植物医生以外其他植物医院员工种类、要求植物医院场地必须具

备简单功能分区、给出了必要的仪器设备的名录等。总之，《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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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操作性、更具有格局、更具体细致。

4.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于2024年3月4日成立起草编制小组。经汇总讨论后，起草

组初步确定了标准中需要规定的主要内容。

（2）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于2024年3月5日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对植物医院

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进行了调研。经汇总讨论后，编制组确定了标准中需要规定的主要

内容，并于2024年3月12日完成了初稿并发送给各参与单位征求意见。

（3）确定工作计划

在2024年3月中旬根据各参与单位征求意见后，进行修改和研讨，在4月初形成第一版

征求意见稿。为保障相关标准的严谨性，项目承担单位走访联系多个行业相关单位组织内

部评审。并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了线上内部评审会，项目承担单位在会后收集了其他行

业专家对该标准的建议。于2024年6月6日汇总团标编制专家方面意见后，形成了最终标准

征求意见稿并由中国国际科促会提交全国标准信息平台。

（4）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A．丁伟,刘颖,杨颖雪.县级植物医院的标准配置构划[J].植物医生,2020.33 (6):1-7

B．丁伟,邓玉芯.论植物医院[J].植物医学,2022.1 (4):1-14

C．刘同先,丁伟.植物医学学科、植物医院、植物医疗与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J].植

物医生,2021.34 (4):8-11

D．GH/T 1122—2020庄稼医院建设与管理规范

5.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西南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伟、李石力、王丹、赖婷、唐元满、×××、×××、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

技术内容的对比

1.标准的编写原则

(1) 标准需要具有实用性，应易于理解和操作，便于植物医院实际应用。注重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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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2) 标准应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促进植物医院行业健康发展，确保标准前瞻性。

(3) 标准要能够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技术特点。

(4) 标准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5) 标准应具有科学性，考虑植物医院对环境的影响，倡导绿色植保，保障农业可持

续发展。

2.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参考以下文件进行编写，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1) 丁伟,刘颖,杨颖雪.县级植物医院的标准配置构划[J].植物医生,2020.33 (6):1-7

(2) 丁伟,邓玉芯.论植物医院[J].植物医学,2022.1 (4):1-14

(3) 刘同先,丁伟.植物医学学科、植物医院、植物医疗与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J].植

物医生,2021.34 (4):8-11

(4) GH/T 1122—2020 庄稼医院建设与管理规范

3.制定标准的基础

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是以植物健康维护、农药研

发和经营、病虫害诊断和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修复、有机农业技术开发，农业高新技术

研究和转化为主的植保高科技公司。公司以植物医学理论为指导，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理念，以作物病害绿色防控、害虫生物防治、土壤修复保育为特色，全面推进现代

植物健康和植物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公司始终坚持创新引领、自主研发，把更前沿

的技术、更具竞争力的成本和更高性能的产品赋能行业，全力解决植物健康的瓶颈问题、

全力推进植物医学事业的发展、全面构建植物医学的服务体系，打造一个独具植物医学

品牌特色的专业化服务型公司。

4.实际应用效果

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基本构建成了一个集研

发创新、生产销售、社会服务、植物医生培养、植物医学传播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综合

型服务平台，基本具备一个植物医院应有的职能。构建了以健康栽培为基础，调酸、调

菌、调营养、调抗性、控药为支撑，土壤酸碱平衡、营养元素平衡、微生物菌群平衡、

寄主与病原菌互作平衡为目标的“一基础、五调控、四平衡”，在蔬菜连作障碍调控、

水稻重金属调控、茄科作物病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

用，为解决国家土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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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通过该标准的制订，将对植物医院的建立起到指导作用，植物医院按照标准建立和

发展，势必会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植物医院建设标准将有助于提高植物医院的服务水平，进而有助于农民或市民科学

种植，投工施药减少，同时挽回病虫草为害带来的损失，存在一定甚至是大量的经济效

益。同时，增加植保工作者的收入，提高植保工作者积极性，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植物医院的建立可以向政府提供植物生长与健康信息，协助生产者或政府部门作出

植物健康的治理决策，并在政府的支持下为人们提供技术培训，加强科普宣传，有利于

提高广大农民或市民对植物健康的认识，为大家展示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是如何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不断增强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植物医院的建立有利于搞好试验示范，开发植保新技术，形成一体化服务。可有力

保障植物的生产安全，大幅减少用药次数，绿色防控技术和绿色无公害农药使用大幅增

加，最终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不适用。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

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中国农业农村部令 2017年第5号公布 2018年第2号修订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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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等措施建议

无。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在《县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起草过程中，有专家指出根据植物医院通过数字化

联合管理的模式，可直接将不同层级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统一起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

县级植物医院。其中术语和定义、植物医院的基本功能、基本条件、制度管理都是通用

的，仅仅对人员配备、场地、设施设备有不同的要求。为了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更准

确反应标准的含义，后续计划申请变成标准名称为《植物医院的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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